國民旅遊卡人同意付款授權書
本人因無法親至吉貿旅行社有限公司刷卡購買機票等旅遊商品，特立此書證明同意以下列信用卡，支付消費款項予吉貿旅行社有限公司。
	商店名稱
	吉貿旅行社有限公司
	商店代號
	000-812-870-100-410

	信用卡別
	(公務員民旅遊卡 ( VISA   (MASTER   (JCB    (聯合信用卡 

	持卡人姓名
	中文正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 / 小姐

	
	英文名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卡片上英文名 )

	休假日期
	年   月   日起   月   日止(公務員國民旅遊卡需填)

	旅遊地點
	請填入旅遊地點：

	信用卡卡號
	       -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        
卡片背面末三碼 (          )

	有效日期
	年       月
	發卡銀行
	
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  月     日
	身份證字號
	

	聯絡電話
	 公司或住家: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 ：

	消費日期
	西元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(本欄由本公司填寫)

	消費金額
	新台幣:      拾     萬     千     佰     拾     元     整

	授權號碼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本欄由本公司填寫 )

	持卡人簽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須與信用卡上簽名相同 )

	持卡人同意依信用卡使用規定，應按照所示全部金額，付款給發卡銀行。


※行程取消：

1.出發前旅客如因個人因素取消行程，依觀光局國內旅遊契約第18條之規定，應扣費用原則如下：
	出發日
	當日
	前一日
	2~20日
	20日以上

	旅費扣款比率
	100%
	50%
	30%
	20%


2.出發前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且經官方發佈，因而無法成行時，依旅遊契約第20條之規定，本公司扣除10%之行政作業費後退款。

※行程改期：出發七日前如因個人因素改變行程時間、地點內容時，本公司依旅遊契約之規定扣款每人（間）300元。七日內則依行程取消規定之原則辦理。

※旅費退款：退費時扣除本公司應收費用後，透過信用卡公司退還至旅客原信用卡帳戶。
填寫完畢後請回傳 （02）2948-2447  謝謝 ！！  承辦人 :         
吉貿旅行社有限公司：     中和市明仁街12號      ( 臨捷運景安站斜對面 )
  電話 : (02) 2942-5912    交觀甲第 A00150號      品保會員 北1275號
台新銀行授權電話 TEL : 0800-567-568
